
 

 

 

各位巡察工作人员： 

经研究，定于 4 月 14 日—4 月 17 日开展学校十一届党委第

四轮巡察工作专题培训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培训时间 

2023 年 4 月 14 日—4 月 17 日 

培训日程安排见附件 

二、培训地点 

新城校区明德楼第三报告厅 

三、参会人员 

巡察办全体人员、巡察组全体工作人员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会议原则上不允许请假。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会，请

与巡察办联系。 

（二）参会人员于会议开始前 10 分钟入场，自觉维护会场

秩序。 

（三）会议期间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关闭手机，不得录音录

像。 

附件：培训日程安排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党委巡察办    

2023 年 4 月 13 日 


